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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案號：960105-1 

訴願人：000 

原處分機關：新竹縣稅捐稽徵處 

緣訴願人因地價稅退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95年 6月 27日新

縣稅東一字第 0950047766號函所為之處分，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一、緣訴願人以所有本轄 00 鄉 00 段 00 小段 000、000、000…地號等

106 筆土地為山坡地保育區之國土保安用地，000、000、000 地號

等 3 筆土地為山坡地保育區之水利用地，及 000 地號土地為山坡地

保育區之林業用地為由，於 94 年 7 月 15 日向原處分機關竹東分處

申請依土地稅法第 22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課徵田

賦，並請求退還歷年誤課之地價稅，經原處分機關竹東分處以 94

年 8 月 11 日新縣稅東一字第 0940083645 號函復：其中 000、000

、000 及 000 地號等 4 筆土地為未列入開發許可計畫之農業土地，

於土地所有權移轉予營利事業時應改課地價稅，嗣訴願人提出申請

，經該分處會同相關單位勘查結果，目前作為農業用地使用，符合

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課徵田賦規定，准自 94 年起課徵田賦；其餘

土地則因曾依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及其他相關規定申請開發

許可及雜項執照，從事山坡地建築房屋並依有關規定辦理非都市土

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為住宅社區使用，實際上已不作農業生產使用

，已非為農業使用之土地，仍應依法課徵地價稅，並否准退還系爭

110 筆歷年所繳納之稅額。訴願人不服，提起訴願（原申請 110 筆

土地扣除 000 及 000 地號土地），經本府 95 年 4 月 24 日府行法字

第 0950057869 號訴願決定書決定「一、原處分有關新竹縣 00 鄉 00

段 00 小段 000、000、000、000 地號等 4 筆土地部分，訴願不受理

。二、其餘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 60

日內另為處分。」，案經原處分機關重新查核後以 95 年 6 月 27 日

新縣稅東一字第 0950047766 號函復訴願人略以「貴公司所有 00 鄉

00 段 00 小段等 104 筆土地，依規仍應課徵地價稅。」，訴願人不

服，遂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茲摘敘訴

辯意旨如次。 

二、訴願及補充理由意旨略謂： 

（一）系爭土地已於開發完成後，依規辦理變更各該土地之使用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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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山坡地保育區國土保安用地，依土地稅法及同法施行細則規定

，係為農業用地應課徵田賦，依據財政部 83 年 8 月 4 日台財稅字

第 831604557 號函釋規定，非都市土地經依法編定為山坡地保育

區林業用地閒置不用者仍有課徵田賦規定之適用，系爭土地一直

均維持從來之使用，原處分機關實無將系爭土地課徵地價稅之理

由；又曾提出系爭土地之多張現場照片可證明其現況並未有何開

發之情，原處分機關竟謂系爭 104筆土地俱已積極開發，原處分

機關顯與事實不符，請求退還歷年溢繳之地價稅款及利息應得允

許，故請准為撤銷原處分，並逕為變更准予退稅之決定，以維訴

願人之權益。 

（二）訴願人於 95年 11月 23日主張系爭土地於 87年 6月 17日變更

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原處分機關即應依地政機關檢送之資料，

自當年度起對系爭土地課徵田賦等語。 

三、答辯及補充答辯意旨略謂： 

（一）按內政部 79年 10月 30日台內營字第 847109號函訂定之「非

都市土地山坡地住宅社區開發審議規範」：「九、基地內之原始地

形在坵塊圖上之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五十五以上之地區，其面積

之百分之八十以上土地應維持原始之地形面貌，為不可開發區。

其餘部分得就整體規劃需要開發建築。十、基地開發應以保育與

利用並重為原則，劃設必要之保育區，以維持山林景觀、淨化空

氣、涵養水源、平衡生態之功能．．．（二）保育區面積，不得小

於扣除規範九不可開發區面積後之剩餘基地面積的百分之三十。

保育區面積之百分之七十以上應維持原始之地形面貌，不得變更

地形．．．十一、列為不可開發區及保育區者，應編定為國土保

安用地，嗣後不得再申請開發，亦不得列為其他開發申請案件之

保育區。」。又內政部 84年 3月 27日台（84）內營字第 8472377

號函：「檢送『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說明．．．三、

本案規範自 84年 3月 29日實施，實施後尚未經區域計畫原擬定

機關受理審查之申請開發案件，應按該規範審議之。至該規範實

施前，業經區域計畫原擬定機關受理審查者，仍依本部 79年 10

月 30日台內營字第 847109號函送之『非都市土地高爾夫球場開

發審議規範』及『非都市土地山坡地住宅社區開發審議規範』等

二規範規定辦理。」。 

次按「課徵田賦之農業用地，在依法辦理變更用地編定或使用分

區前，變更為非農業使用者，應自實際變更使用之次年期起改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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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稅。說明：二、主旨所稱實際變更使用，凡領有建造執照或

雜項執照者，以開工報告書所載開工日期為準；未領取而擅自變

更為非農業使用者，例如：整地開發供高爾夫球場使用、建築房

屋、工廠、汽車保養廠、教練場等，稽徵機關應查明實際動工年

期，依主旨規定辦理。」、「○○○君所有座落 00地號等 3筆原

課徵地價稅之公共設施未完竣地區土地，如經查明其已恢復作農

業使用並符合課徵田賦之規定，准自申請之當年起改課田賦。」

及「有關○○○君所有．．．原課徵田賦之土地，因未作農業使

用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嗣如經查明確已恢復作農業使

用，應自何時起恢復課徵田賦一案，請參照本部 89年 7月 15日

台財稅第 0890454860號函辦理。」分別為財政部 79年 6月 18

日台財稅第 790135202號、89年 7月 15日台財稅第 0890454860

號及同年 9月 4日台財稅第 0890456247號函釋所明定。 

（二）查系爭 00段 00小段 000地號等 104筆土地原為農地課徵田賦，

於 86 年取得雜項使用執照，開挖整地，建屋規劃，從事「000

安居社區」住宅社區整體開發，又原所有權人為辦理整地所投入

之土地改良費用，亦已於系爭土地申報移轉現值時申請抵減移轉

現值總額 2 億 4,605 萬元，並准予據以計算抵減應納之土地增值

稅，此有新竹縣政府建設局 86 年 9 月 22 日 86 建都字第 35505

、35506 號函檢附之改良土地費用證明書及及雜項使用執照影本

附卷可稽，依財政部 68 年 6 月 25 日台財稅第 34217 號及 79 年 6

月 18 日台財稅第 790135202 號函釋規定，系爭土地於 86 年已領

有雜項執照並開發供「000 安居社區」使用，即已變更為非農業

使用，則對本案土地課徵地價稅，自屬有據。嗣訴願人於 88 年 1

月取得系爭土地後，自應繼續課徵地價稅，且本處竹東分處於 95

年 5 月 4 日及 95 年 5 月 10 日會同寶山鄉公所農經課及竹東地政

事務所人員逐筆實地會勘結果，系爭土地均已開發為社區邊界之

坡地及水溝、擋土牆、雜樹林間專供社區住戶使用登山觀景休閒

步道、社區內造景、人行道、停車場、道路及柏油路和建物間距

應留設之空地，部分且已成為住戶之庭園景觀，此有卷附會勘紀

錄表、土地明細表及照片 133 幀附卷可稽，故系爭土地雖編定為

國土保安用地，惟已有積極開發變更為非農業使用之事實，自仍

應課徵地價稅，則原核定否准改課田賦及退還歷年已繳地價稅稅

款，自無不合。 

（三）至訴願人主張系爭土地已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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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開發區及保育區，應維持原始之地形地貌，且變更為山坡地

保育區國土保安用地，則依財政部 83年 8月 4日台財稅字第

831604557號函釋規定，縱閒置不用亦課徵田賦乙節，按系爭土

地於 86年取得雜項使用執照，於開發完成後，依上開「非都市

土地山坡地住宅社區開發審議規範」規定，列為不可開發區及保

育區者，應維持原始之地形面貌，不得變更地形，並變更使用分

區為國土保安用地，惟查其已積極開發為「000安居社區」內劃

設各種分區供社區使用之土地，業經會勘結果敘明於前，實際上

即未作土地稅法第 10條所稱農業用地之使用，與課徵田賦之要

件不合，訴願人所訴，核不足採。原處分揆諸前揭法條及財政部

函釋規定，並無不合。又財政部 83年 8月 4日台財稅字第

831604557號函釋，係指非都市土地之編定使用地類別如符合平

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規定，無地目之限制，有作農業用地使用者

有課徵田賦之適用，與本案確已開發領有雜項執照未作農業用地

使用之情形不同，自不可援引比附。訴願人所訴，顯係誤解。又

系爭 104 筆土地 88 年漏未課徵地價稅，因發現時已逾稅捐稽徵

法第 21 條規定之 5 年核課期間，故不予補徵，系爭 104 筆土地

係自 89 年始向訴願人課徵地價稅，訴願人 88 年並無繳納地價稅

額，申請退還，自無理由。 

（四）查已規定地價之非都市土地，除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者外，應課

徵地價稅，其編定之農業用地而變更為非農業使用者，已非土地

稅法所稱之農業用地，不得依該法規定徵收田賦，自應課徵地價

稅，有最高行政法院 87 年判字第 1441 號判決要旨參照。本件系

爭 000段 000小段 000地號等 104筆土地原為農地課徵田賦，然

於 86 年取得雜項使用執照，開挖整地，建屋規劃，從事「000

安居社區」住宅社區整體開發，且原所有權人為辦理整地所投入

之土地改良費用，亦已於系爭土地申報移轉現值時申請抵減移轉

現值總額 2 億 4,605 萬元，並准予據以計算抵減應納之土地增值

稅，此有新竹縣政府建設局 86 年 9 月 22 日 86 建都字第 35505

、35506 號函檢附之改良土地費用證明書及雜項使用執照影本附

卷可稽，依財政部 79 年 6 月 18 日台財稅第 790135202 號函釋規

定，暨參照最高行政法院 87 年判字第 1441 號判決要旨，系爭土

地雖為農業用地，惟變更為非農業使用者，已非土地稅法所稱之

農業用地，不得依該法規定徵收田賦，自應課徵地價稅，故訴願

人於 88 年 1 月取得系爭土地後，自應繼續課徵地價稅，且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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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取得系爭土地後之歷年地價稅，亦均未於期限內提出異議或申

請行政救濟並已完納在案，業已確定。至訴願人倘認為系爭土地

已恢復作農業使用並符合課徵田賦之規定，依前揭財政部 89 年 7

月 15日台財稅第 0890454860號及同年 9月 4日台財稅第

0890456247號函釋規定，應提出改課徵田賦之申請，如經稽徵機

關查明屬實後，亦僅「准自申請之當年起改課田賦」。故本案訴

願人既迄至 94 年 7 月 15 日始向本處竹東分處申請依土地稅法第

22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課徵田賦，則本處竹東

分處否准退還其以前年度已繳納地價稅乙節，自無不合。 

（五）次查本處竹東分處於 95 年 5 月 4 日及 95 年 5 月 10 日會同寶山

鄉公所農經課及竹東地政事務所人員逐筆實地會勘結果，系爭土

地均已開發為社區邊界之坡地及水溝、擋土牆、雜樹林間專供社

區住戶使用登山觀景休閒步道、社區內人工造景之草皮草地草坪

花園、人行道、停車場、道路及柏油路和建物間距應留設之空地

，部分且已成為住戶之庭園景觀，此有照片 133 幀附卷可稽，故

系爭土地雖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惟已有積極開發變更為非農業

使用之事實，顯非供作土地稅法第 10條所稱農業用地之使用，與

課徵田賦之要件不合，自仍應課徵地價稅，則原核定否准改課田

賦，亦無不合。訴願人主張應由本處依地政機關檢送之資料，自

變更為國土保安用地之當年度起課徵田賦乙節，顯係誤解云云。 

  理  由 

一、按「本法所稱農業用地，指非都巿土地或都巿土地農業區、保護

區範圍內土地，依法供下列使用者︰一、供農作、森林、養殖、

畜牧及保育使用者。」、「已規定地價之土地，除依第 22條規定

課徵田賦者外，應課徵地價稅。」、「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

業用地或未規定地價者，徵收田賦。」、「本法第 22條第 1項所

稱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指依區域計畫法編定為農牧

用地、林業用地、養殖用地、鹽業用地、水利用地、生態保護用

地、國土保安用地之土地。」分別為土地稅法第 10條第 1項第 1

款、第 14條、第 22條第 1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21條第 1項所明

定。 

 次按財政部 79 年 6 月 18 日台財稅第 790135202 號函釋規定：「

課徵田賦之農業用地，在依法辦理變更用地編定或使用分區前，

變更為非農業使用者，應自實際變更使用之次年期起改課地價稅

。說明：二、主旨所稱實際變更使用，凡領有建造執照或雜項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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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者，以開工報告書所載開工日期為準；未領取而擅自變更為非

農業使用者，例如：整地開發供高爾夫球場使用、建築房屋、工

廠、汽車保養廠、教練場等，稽徵機關應查明實際動工年期，依

主旨規定辦理。」。 

又按內政部 79 年 10 月 30 日台內營字第 847109 號函訂定之「非

都市土地山坡地住宅社區開發審議規範」：「九、基地內之原始地

形在坵塊圖上之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五十五以上之地區，其面積

之百分之八十以上土地應維持原始之地形面貌，為不可開發區。

其餘部分得就整體規劃需要開發建築。．．．十、基地開發應以

保育與利用並重為原則，劃設必要之保育區，以維持山林景觀、

淨化空氣、涵養水源、平衡生態之功能．．．（二）保育區面積

，不得小於扣除規範九不可開發區面積後之剩餘基地面積的百分

之三十。保育區面積之百分之七十以上應維持原始之地形面貌，

不得變更地形．．．十一、列為不可開發區及保育區者，應編定

為國土保安用地，嗣後不得再申請開發，亦不得列為其他開發申

請案件之保育區。」。 

二、卷查訴願人主張系爭土地已於開發完成後，依規辦理變更各該土

地之使用分區為山坡地保育區國土保安用地，依土地稅法及同法

施行細則規定，係為農業用地應課徵田賦，依據財政部 83 年 8

月 4 日台財稅字第 831604557 號函釋規定，非都市土地經依法編

定為山坡地保育區林業用地閒置不用者仍有課徵田賦規定之適

用，系爭土地一直均維持從來之使用，原處分機關實無將系爭土

地課徵地價稅之理由云云。經查系爭 00 鄉 00 段 000 小段之 104

筆土地係為「000 安居社區」開發建築計畫內土地，並於 86 年取

得雜項執照，開挖整地，建屋規劃，參照前揭財政部 79 年 6 月

18 日台財稅第 790135202 號函釋意旨，系爭土地即已變更為非農

業使用；又系爭土地於開發完成後雖辦理變更使用分區為國土保

安用地，惟參照前揭內政部 79 年 10 月 30 日台內營字第 847109

號函訂定之「非都市土地山坡地住宅社區開發審議規範」之內容

，非都市土地整體開發時應保留一定面積之土地列為不可開發區

及保育區，該不可開發區及保育區，應維持原始之地形面貌且應

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不得開發。經查上開系爭土地列為不可開

發區及保育區，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係為符合非都市土地住宅

社區開發申請案，必須依「非都市土地山坡地住宅社區開發審議

規範」規定辦理所為之變更編定，亦即本案系爭土地變更編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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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保安用地係為主管機關許可開發「000 安居社區」開發建築

計畫之必要條件，系爭土地既屬整體開發計畫之一部分，實際上

已不作農業生產使用，尚非可視為農業用地，自無土地稅法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之適用，訴願人之主張顯非可採。 

三、次查訴願人主張系爭土地於 87年 6月 17日變更編定為國土保安

用地，原處分機關即應依地政機關檢送之資料，自當年度起對系

爭土地課徵田賦乙節，經查本案系爭土地雖變更編定為國土保安

用地，惟如前述，系爭土地既已供作「000 安居社區」住宅社區

整體開發用途，已非實際上作為農業使用，尚非符合土地稅法第

10 條所謂之「農業用地」，亦無從適用同法第 22 條地 1 項所謂

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徵收田賦之規定。參照最

高行政法院 87 年判字第 1441 號判決要旨，「已規定地價之非都

市土地，除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者外，應課徵地價稅；其編定之

農業用地而變更為非農業使用者，已非土地稅法所稱之農業用地

，不得依該法規定徵收田賦，自應課徵地價稅。」。是以訴願人

之主張尚非可採。 

四、再查訴願人又主張曾提出系爭土地之多張現場照片可證明其現況

並未有何開發之情，原處分機關竟謂系爭 104筆土地俱已積極開

發，原處分機關顯與事實不符云云。惟查經原處分機關逐筆實地

會勘結果，系爭土地經訴願人積極開發作為社區邊界之坡地及水

溝、擋土牆、人行道、停車場等之非供農業使用，有原處分機關

竹東分處於 95年 5月 10日會同寶山鄉公所及竹東地政事務所之

會勘紀錄表、土地明細表及照片 133幀附卷可稽，是以系爭土地

雖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惟已有積極開發變更為非農業使用之事

實，尚非屬土地稅法之農業用地，揆諸首揭法規及財政部函釋意

旨，原處分機關對系爭土地仍應課徵地價稅，從而原處分機關於

95年 6月 27日新縣稅東一字第 0950047766號函所為否准訴願人

88年至 93年之申請，尚無不合，應予以維持。至於兩造其餘攻

擊防禦方法，核與本件訴願結果不生影響，自無需一一斟酌，併

此敘明。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之規定

，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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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96年 1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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